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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社會局　函

地址：80203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10樓

承辦單位：兒童及少年福利科

承辦人：施婉婷

電話：07-3368333轉2495

傳真：07-3356215

電子信箱：s921920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9月6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社兒少字第107051772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新制育兒津貼及托育補助之相關文宣資料2份(26842452_10705177200A0C_ATTCH1

.gif、26842452_10705177200A0C_ATTCH2.pdf)

主旨：「新制育兒津貼及托育服務政策」宣導資料已公告於衛生

福利部網站，敬請協助宣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7年8月30日衛授家字第1070600904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自107年8月1日起，將未滿2歲兒童送托托嬰中心或居家托

育人員(即保母)或自行照顧，未正在領取該名兒童之育嬰

留職停薪津貼且家戶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20%者，皆可申

請育兒補助，相關宣導資料已公告於衛生福利部網站/「育

兒津貼及托育準公共化」專區（網址：https://www.mohw

.gov.tw/cp-3797-43039-1.html），請協助於官網設置連

結，俾廣為宣導。

三、檢附新制育兒津貼及托育補助之相關文宣資料2份(如附件

)，請協助張貼於公佈欄宣導周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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